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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高校

协同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
为进一步强化有组织科研创新，推动高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

主力军和主阵地的作用，联合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攻关，全面

提升高校协同创新能力，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成果，

服务支撑安徽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，现就 2023年度高校协同创

新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主体

2023年度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的申报主体为省属普通本科高

校。鼓励支持省属普通本科高校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合肥工业

大学联合牵头申报。申报主体需注重与地方政府、科研院所、企

业等的协同，原则上没有企业支持和协同研究的项目不予立项。

二、项目类别

2023年度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分为三大类：一是竞争类协同创

新项目（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均可申报）；二是皖北地区定向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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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创新项目（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均可申报，优先支持皖

北地区本科高校牵头申报）；三是支持安徽省智能农机装备研究院

建设协同创新项目（限安徽科技学院牵头申报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项目实行主持人负责制。项目主持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

士学位，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，科研信用良好，

无任何科研信用不良记录。

2.为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“挑大

梁”、“当主角”，项目团队要合理配置人员结构，大胆使用青年科

技人才，团队中 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%。

3.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省内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相

关领域的优势创新团队，聚焦研发问题，集中力量，协同攻关。

每个项目协同高校原则上不少于 2所，其中我省省属高校不少于

1所，协同单位至少有 1家企业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高新技术

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协同创新项目。鼓励支持省属高校联合国家

实验室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协同

创新。

4. 每个项目主持人只能申报主持 1个项目。正在承担安徽高

校协同创新项目的人员不得主持申报（已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除

外）。

四、申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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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项目原则上应符合《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管理暂

行办法》规定的有关要求，根据项目申报质量，允许部分指南不

立项。

2.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2年。

3.每个项目立项经费 50万元左右，由省教育厅下达至牵头高

校，项目协同企业需按照 1：1比例进行配套经费支持，且必须将

经费打入牵头高校账户，并签订有关经费使用协议。项目经费中

省财政经费按照《安徽省高校发展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

求执行。

4.项目牵头申报高校应与所有协同单位签署联合研究协议，

协议内容应包含研究内容及任务分工、合作机制、知识产权归属、

经费分配等。联合研究协议需与申报书同步在系统中上传。

5.各高校组织项目申请人登陆安高校科研平台线上服务大厅

（登录网址 http://srp.ahjzu.edu.cn），根据项目申报指南（附件 1）

填写《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并进行在线

审核后，连同《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，

盖章扫描 PDF版 1份）于 10月 9日前上传提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指南内容请到本校科研管理部门查询。

联系方式：

省教育厅科研处：乔亚娟，王平 电话：0551-628318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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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2023年度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申报指南

2.《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申报书》（样式）

3.《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推荐汇总表》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3年 9月 27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

